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活動課程

幼教相關機構「見習與服務學習」同意書

	園所/機構名稱
	
	負責人
	

	輔導老師
	
	聯絡
方式
	電話
	

	
	
	
	e-mail
	

	 學生姓名
	
	班級
	
	電話
	

	說明‧協助與感恩

本系自96學年度起，針對學生於各階段所應培養之知能學習需求而設計本門課程。同時為提昇學生之職場興趣並強化其專業能力，特於本門課程中制訂所有學生皆需前往幼兒園所或幼教相關產業進行18小時的「見習與服務學習」之相關規定。對於  貴園所/機構所提出的協助 與指導，本系特此表達感謝之意。

　　　　　　　　　　　　　　　 幼兒教育學系系主任                      
　　　　　　　　　　　　　　           指導教師                      

	見習機構負責人
簽名
	
	輔導老師簽名
	

	同       意       時      間
	

	備註：


